
 

 
310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32 期 院會紀錄 

（四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汽燃費隨油徵收案，已得到行政院支

持及媒體輿論的肯定，咸認推動時機當已成熟。汽燃費徵收

主要是用於建設高速公路、省縣道、市區道路及養護公路或

市區道路的費用專款專用。本席認為；使用者付費是社會公

認的合理性，道路使用量愈多，破壞道路設施程度就愈嚴重

，就需要更多維護費用，隨油徵收最可符合這種對價關係。

目前隨車徵收，只考慮耗油的排氣量大小，每年徵收固定費

用，跟機動車使用量無關，是不符合社會公益的原則。不過

；現在農漁用油因非道路使用，不用繳汽燃費，隨油徵收後

，退費問題如何處理？較便宜的農漁用油又如何避免流用到

車用市場？汽燃費改採隨油徵收雖更公平合理，但營業用車

輛成本勢將提高，如何補貼公共運輸業俾避免票價調漲。此

外；除了成本較低的農漁用油流用外，可能也會讓部分民眾

為省油，轉向地下油行加油擴大地下油行問題、汽柴油油價

差異問題、汽機車車種問題暨油價中還有貨物稅的負擔，汽

車還有牌照稅，消費者負擔能力的合理性等，建請交通部應

進行實施汽燃費隨油徵收前後的比較研究，俾發現實施後的

問題及時做適當調整以減少民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汽燃費徵收主要是用於建設高速公路、省縣道、市區道路等經費，養護公路或市區道路的

費用，專款專用，還有可用於支持推動公共運輸政策，大家有一個期待，希望社會大眾能

夠多利用公共運輸系統，就會減少使用機動車輛，達到節省減碳的效果。 

二、從實施經驗來看，歐美先進國家早就採用隨油徵收，在美國卡特總統時代還因要加速改建

公路設施及捷運建設而增收汽燃費的經驗，我國也曾在民國五十年七月至五十一年八月，

採用隨油徵收，當時因農漁用油流用、軍用油外流，地下油行等因素，造成氣燃費短收

35%，因此廢止而恢復隨車徵收方式。其實上述違法現象都可在這次隨油徵收方案提出配套

管理規定，政府主管單位澈底取締執行，就可以將違法降低到最低程度。 

三、油價不斷上漲，如果汽燃費隨油徵收，行駛里程愈多，汽燃費收入就愈多，用路人負擔增

加，因此，用路人可能會為節省交通費用支出轉移到公共運輸。另外，使用者付費是社會

公認的合理性，道路使用量愈多，破壞道路設施程度就愈嚴重，就需要更多維護費用，隨

油徵收則可符合這種對價關係。目前隨車徵收，只考慮耗油的排氣量大小，每年徵收固定

費用，跟機動車使用量無關，是不符合社會公益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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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下油行混亂油品市場，汽燃費隨油徵收後可能會讓部分民眾為省油，轉向地下油行加油

擴大地下油行問題、較便宜的農漁用油如何避免流用到車用市場，造成道路養護經費短收

。農漁用油因非道路使用，不用繳汽燃費，隨油徵收後如何處理退費？汽燃費改採隨油徵

收制度雖更公平合理，但汽車運輸業營業用車輛成本將提高，又該如何補貼公共運輸業，

避免票價調漲？另如汽、柴油油價差異問題、汽機車車種問題、可能會影響用路人的消費

行為等因素，本席建議主管部會作一周詳配套計畫，同時應進行實施汽燃費隨油徵收前後

的比較研究，俾發現實施後的問題，及時做適當調整以減少民怨，但務必要堅持澈底執行

，不能再走回頭路，以免政策朝令夕改再打擊政府執行力形象。 

（四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五一勞動節醫護人員也上街頭舉著標

語高喊「畸形班表、醫護過勞」，與醫護上街頭場景相對應

的，是則署立台東醫院爆出已積欠護士四千多天假，就算以

加班費抵假仍積欠護理人員一千八百多天，醫護人力長期不

足，讓第一線人員超時工作情況普遍。本席建請勞委會及衛

生署儘速針對醫護納勞基法的需求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以及

讓醫護人員回歸專業工作，減少繁瑣的評鑑等文書雜務，讓

醫護人員能準時下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醫護人員上街頭要求加入勞基法，以確保合理工時以及基本勞動條件。但是，相對於勞委

會明確指出，護理人員已逐步排除勞基法八十四條之一責任制，民國 103 年起，急診室、

開刀房護理人員也會排除適用，衛生署的態度相對保留。衛生署長邱文達儘管指出，將訂

出「護理人員工作規範」，減少護理人員的文書及雜務工作，讓護理回歸專業，不過，衛

生署對於醫師納勞基法一直持保留態度，似乎難以接受將醫師視為勞工，而傾向另訂勞動

契約規範醫師工時等勞動條件。不過，在台灣多數醫師已是受雇者，且勞資不對等、雇主

主導勞動條件的情況下，衛生署應重新思考醫護人員納入勞基法的必要性。 

二、醫師從過去反對納入勞基法，到現在主動走上街頭要求加入勞基法，其中的轉折值得深思

。走上街頭的醫學生指出，台灣實習醫生每周工時可能高達 112 小時，住院醫師甚至每周

工時高達 120-130 小時。美、法規範住院醫師工時每周不得超過 80 及 52.5 小時；且醫師納

入勞基法，也才有權組織工會，與醫院團體協商合理工時，由勞政單位定期進行勞動檢查

，以確保醫事人員的勞動條件。醫師納入勞基法的呼聲顯示許多第一線的醫療人員對於超

時工作、畸形班表已到容忍極限，若再拿不出具體對策，恐非病患之福。 

三、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秘書長呂月榮表示，護理人力癥結，仍在護病比不合理，雖然現在

醫院機構設置標準，已將每四床一人，改為每三床一人，其實大夜班每名護理人員，仍得


